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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東南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涵養學生運算思維及程式設計素養，培養學

生具備跨域溝通合作及以數位科技解決專業領域問題之能力，特訂定「東南

科技大學數位科技微學程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」。 

二、本要點所指數位科技微學程(以下簡稱本學程)，實施對象為本校四技日間部

學生。 

三、本學程由各系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、統整及修訂，含課程內容及學生學習成

效檢核，並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 

四、本學程至少應修 3 門 8 學分以上之課程，課程包括「基礎課程」、「進階課

程」及「應用課程」三階段，「進階課程」可包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與數

位科技相關之知性通識課程。課程設置應考量本校辦學特色、學生特性、系

科屬性及產業人才需求，先設定本學程之設立宗旨、定位及學生核心能力指

標，再據以規劃課程，且不宜任意拼湊現有課程組成。前述課程規劃應包括

課程地圖，核心能力指標須包含資通訊技術能力及跨域合作、溝通及問題解

決相關能力。 

五、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與修訂，應邀請具數位科技實務運用專長之專家及教師、

學生或主管代表參加，且每年應針對課程實施及學生學習情況與成效進行評

估，並依評估結果檢討調整課程內涵與實施方式。前項學習成效評估，需依

課程屬性選擇適當評估方式及訂定評量尺規。 

六、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須修學分上、下限應依本校學則及學分學程相關規

定辦理。 

七、學生於在學期限內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，經各系簽請核可後，由教

務處註冊組發給數位科技微學程證明書。 

九、開設本微學程課程之教師，得依授課需求申請教學助理輔助課程之進行。 

十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東南科技大學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